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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88_91_E

5_9B_BD_E4_B8_BB_E8_c62_645765.htm 《安全生产法》是我

国安全生产领域的一部综合性、基础性的大法，共有七章九

十七条，具有丰富的内涵。其认识上的意义和作用在于： 三

个基本性质：根据朱基总理在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安全生

产法》时的深刻表述，“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清楚表

明了《安全生产法》的三个基本性质：即一是关系人权（人

民生命财产）性质的问题；二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性

质的问题；三是关系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三个体现：《安

全生产法》的颁布实施，体现了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体现了宪法中关于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的基本要求

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四个

标志：《安全生产法》的立法成功，既标志着我国改革获得

的安全生产法治建设的成果，也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

然产物；既标志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企盼得以实现，又体

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既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工作者长期总

结事故预防和经验教训的结果，又是借鉴了国外科学预防事

故作法的体现；既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

监管安全生产的进步，也是加入WTO面对国际新经济的现代

安全管理的需要。 八个有利于：随着《安全生产法》的颁布

和实施，这将有利于加强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设；有利

于改变我国人权状况；有利于依法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有利于各级政府加强安全生产领导；有利于安全监管部



门依法行政加强监管；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安

全素质；有利于增强公民安全法律意识；有利于制裁各种安

全违法行为。 七项基本法律制度：《安全生产法》确定了我

国安全生产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七项，它们是：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制度；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从业人员安全生产

权利义务制度；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度；安全中

介服务制度；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理

制度。来源：www.examda.com 员工的安全生产员工权利：《

安全生产法》明确的从业人员的八项权利是：①知情权，即

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和事故应急措施；②建议权，即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提出建议；③批评权、检举、控告权，即有权对本单位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④拒

绝权，即有权拒绝违章作业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⑤紧急避

险权，即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

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⑥依法向本

单位提出要求赔偿的权利；⑦获得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劳动防护用品的权利；⑧获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权利

。 员工的安全生产义务：《安全生产法》明确了从业人员

的3项义务：①自律遵规的义务，即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

应当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

，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②自觉学习安全生产知识

的义务，要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

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③危险报告义务，

即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它不安全因素时，应当立即向现场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本文来源:百考试题



网 四种监督方式：《安全生产法》以法定的方式，明确规定

了我国安全生产的多种监督方式：第一是工会民主监督，即

工会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进行监督，提出意见。第二是社

会舆论监督，即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对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第三

是公众举报监督，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事故隐患或者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告或者举报。第四是社区报告监督，即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发现其所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

告。 监管人员的四项职权：《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监管

部门的四项职权：第一是现场调查取证权，即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员可以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现场调查，单位不得拒绝

，有权向被检查单位调阅资料，向有关人员（负责人、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了解情况。第二是现场违法行为纠正处罚

权，即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

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法

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第三是现场隐患、危急情况处置权，

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

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

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重

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第四是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权，其对象是安全设施、

设备、器材、仪表等；依据是不符合国家或行业安全标准；

条件是必须按程序办事、有足够证据、经部门负责人批准、



通知被查单位负责人到场、登记记录等，并必须在15日内做

出决定。 监管人员五项义务：《安全生产法》除规定了安全

监管部门和监督检查人员的权利外，还明确了其要求和应尽

的义务：一是审查、验收禁止收取费用；二是禁止要求被审

查、验收的单位购买指定产品；三是必须遵循忠于职守、坚

持原则、秉公执法的执法原则；四是监督检查时须出示有效

的监督执法证件；五是对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业务秘密尽

到保密之义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义务：《安全生

产法》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应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即：遵

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法》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安全生产

工作方面的职责，即：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

安全生产投人的有效实施，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要求，即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对于危险性小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是否设立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以及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则要根据其从业人

员的规模来确定。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师网络辅导火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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